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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告
的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並 表 明
不 會 就 本 公 告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或 因 依 賴 該 等 內 容 而 引 致 的 任
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

*

(於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中 外 合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)
(股 份 代 號 ： 5 6 8 )

有 關 還 款 協 議 項 下

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進 展

茲 題 述 ( i )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日 期 為 二
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及 二 零 二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的 公 告（「 該
等 公 告 」 ） ； 及 ( i i )本 公 司 日 期 為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通
函 ，內 容 有 關 債 務 支 付 協 議 及 其 項 下 擬 進 行 的 交 易 。除 非 文 義 另 有
所 指 ， 本 公 告 所 用 詞 彙 與 該 等 公 告 所 界 定 者 具 有 相 同 涵 義 。

誠 如 該 等 公 告 所 述 ，於 支 付 事 項 完 成 後 ，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
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餘 額 為 人 民 幣 91 , 4 5 3 , 4 0 0 元 。

經 與 華 融 農 業 積 極 溝 通 ，本 公 司 近 日 收 到 華 融 農 業 現 金 償 還 還 款 協
議 項 下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人 民 幣 3 0 , 0 0 0 , 0 0 0 元 。於 本 公 告 日
期 ，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 賬 款 的 餘 額 為 人 民 幣
6 1 , 4 5 3 , 4 0 0 元 ， 佔 本 公 司 20 2 5 年 度 經 審 計 歸 屬 於 上 市 公 司 股 東 的
淨 資 產 約 12 . 3 4%。

華 融 農 業 為 壽 光 市 財 政 局 通 過 壽 光 市 昇 景 海 洋 發 展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全 資 持 有 的 公 司 ，資 信 狀 況 良 好 ，本 公 司 預 計 未 收 回 款 項 給 本 公 司
帶 來 損 失 的 可 能 性 較 低 ，債 務 逾 期 對 本 公 司 生 產 經 營 不 會 產 生 重 大
影 響 。本 公 司 將 繼 續 與 華 融 農 業 積 極 協 商 回 款 事 宜 ，跟 蹤 並 督 促 華
融 農 業 全 力 籌 措 資 金 ，儘 快 歸 還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 收
賬 款 的 餘 額 。

目 前 本 公 司 生 產 經 營 正 常 ，在 手 訂 單 充 足 ，對 於 未 收 回 款 項 本 公 司
將 按 照 會 計 準 則 相 關 規 定 進 行 會 計 處 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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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公 司 將 於 適 當 時 候 就 還 款 協 議 項 下 華 融 農 業 應 支 付 本 公 司 的 應
收 賬 款 作 出 進 一 步 公 告 。

本 公 司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在 買 賣 本 公 司 證 券 時 務 須 審 慎 行 事 。

承 董 事 會 命
山 東 墨 龍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
董 事 長
韓 高 貴

中 國 山 東
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
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韓 高 貴 先 生 、 袁 瑞 先 生 、
王 濤 先 生 及 宋 廣 傑 先 生 ；非 執 行 董 事 黃 炳 德 先 生 及 張 敏 女 士 ；以 及
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張 振 全 先 生 、 董 紹 華 先 生 及 張 秉 綱 先 生 組 成 。

*僅 供 識 別


